附件2
《家畜养殖场所布鲁氏菌病消毒技术规范》地方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制定任务来源于《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3 年度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陕市监函〔2023〕410号），项目序号为 SDBXM184-2023，由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陕西省动物卫生与屠宰管理站联合负责，计划于2024年10月完成。
2.制定标准的目的意义：
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主要传染源是患病的羊、牛等家畜，是牛羊养殖过程中最常见的传染病，病畜主要表现为妊娠期流产。布鲁氏菌通过破损的皮肤黏膜、消化道、呼吸道等途径侵入机体引起感染，患病后急性期以发烧、乏力、多汗、肌肉关节疼痛及肝、脾、淋巴结肿大为主要表现，由于临床症状不典型，容易转为慢性，慢性期多表现为关节损害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劳动能力丧失。布病在全世界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流行，每年可造成 3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我国家畜养殖业从分散、个体经营逐渐向大规模集约化方向发展，家畜传染病的防治对养殖业发展至关重要，控制畜禽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需要采用多种措施，其中消毒是最重要措施之一。
陕西省布病流行时间较久，危害严重，早在1951年即有散发病例存在，是我省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我省地处我国西北部，相邻的内蒙、山西、宁夏等都属于布病高发区，近年来随着全省奶山羊、肉羊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及奶制品、肉制品需求的增加，家畜饲养量不断增加，加之家畜自由贸易、流动的频繁，流行形式由大规模的暴发流行转变为多发、散发的点状流行，老疫区陕北、关中地区呈持续上升趋势，疫情仍然突出，新疫区不断出现，陕南一些净化区域也因调运家畜不断引发疫情，发病范围逐渐扩大，发病率逐年上升。2008～2020年，全省共报告布病病例12261例，年发病率在1.55/10万～4.08/10万之间，平均为 2.67／10万，居于全国前列，截止目前，布病疫情已波及全省所有区县，疫情形势严峻。
2018～2020年，我中心对全省31起布病暴发疫情研究显示，引起布病暴发疫情的主要原因是养殖场无防疫合格证、购进羊只无购买手续、未执行落地检疫政策，随意买卖羊只，病畜无序流动，传染源不断扩大，增加了人间布病患病风险；其次，养殖户饲养模式多为散养，普遍存在人畜混居、分区不明、粪污处理不当，缺乏消毒意识，即使对于一些规模化养殖场也没有专业的消毒技术人员，消毒过于形式主义或消毒剂、消毒方法选择不恰当，一旦有疫情发生，由于消毒的不彻底极易引起羊群的大范围感染，从而传染给人。第三，个人防护意识差，在喂养、打扫圈舍、消毒，尤其是接羔等工作时不注重个人防护，徒手接羔，极易引起直接接触或气溶胶感染。
含有布鲁氏菌的食品及各种污染物均可成为传播媒介，如病畜流产物、乳、肉、内脏、皮毛，以及水、土壤、尘埃等，布鲁氏菌对低温和干燥有较强的抵抗力，在适宜条件下能生存很长时间，研究表明，其可以在圈舍存活4天～5个月，土壤可存活4天～4个月，粪便可存活8天～4个月，衣物可存活30～80天，但对湿热、紫外线以及常用的消毒剂均较为敏感。消毒是家畜养殖场管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养殖场最基本的工作，通过消毒，就可以杀灭环境中潜在的布鲁氏菌，防患于未然，减少患病的机率，为养殖户谋得最大利益。
目前，对于家畜养殖场布鲁氏菌病的消毒技术国内没有规范的标准文件，实际工作中，基层大多参考非洲猪瘟的消毒方法，然而猪与牛羊养殖本身在功能分区、圈舍饲料、病原菌理化性质及对消毒因子的抵抗力、消毒対象、消毒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指标和标准并不适用于牛羊养殖场，势必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加之饲养人员大部分对有关消毒知识知之甚少,消毒卫生制度不健全, 卫生消毒流于形式。为更好地在我省开展这项工作，为家畜养殖场消毒效果检测工作提供可行的依据，及时规范消毒方法，制定家畜养殖场布病消毒技术规范迫在眉睫。因此，我中心申请立项制定本标准，使陕西省家畜养殖场布病消毒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弥补我省家畜养殖场布病消毒标准的空白，同时对于降低我省布病疫情具有积极重要意义。
3.项目承担单位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陕西省动物卫生与屠宰管理站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4月，通过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项目答辩，5月批准立项后，成立标准编制项目组并编制实施方案。
2023年6月起，进行资料搜集和现场调研工作，总结项目组多年实验室检测及现场监测数据，查阅相关资料文献，对渭南市、榆林市多家牛羊养殖场进行现场调研，了解目前养殖场消毒现状及具体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诉求，形成《家畜养殖场所布鲁氏菌病消毒技术规范》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
5.起草组成员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陈宝宝、刘浩、程永兵、张晓玲、赵敏、孟昭伟、孙养信、范锁平、郭蓉、董小峰、孙亮、吕文，具体工作如下：
陈宝宝为该项目总负责人，负责项目组人员具体分工，确定标准的具体实施方案、整理资料、标准撰写等工作。
刘浩、程永兵负责标准的审核把关工作。
张晓玲、赵敏、孟昭伟、孙养信、范锁平、郭蓉负责对整个项目全面管理及组织实施，协调内外部工作，审查标准文本内容及格式，组织标准审定等工作。
董小峰、孙亮、吕文负责资料搜集、整理。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2.标准的内容紧密联系我省目前牛羊养殖场所实际情况，各项技术指标先进、合理，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强。通过标准的制定实施，规范我省家畜养殖场所的消毒卫生管理水平，降低布病感染率。
（二）主要内容  
标准具体内容大致包括8部分的内容：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殖场的消毒术语和定义、消毒原则、管理要求、消毒要求、卫生指标、消毒方法及检验方法等，适用于各类养殖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举了规范中引用的标准文件.
3.对标准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如家畜养殖场、布鲁氏菌病、预防性消毒、终末消毒、疫源地消毒等进行定义.
4.消毒原则  家畜养殖场所日常卫生管理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消毒遵循科学、安全、适度原则；当养殖场所在地区发生布病疫情时，应加强预防性消毒；当养殖场所内发生布病疫情时，应按照GB 19193要求进行疫源地消毒；消毒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家畜的特殊性及消毒剂对家畜、环境的不良影响。
5.管理要求  包括人员管理及日常卫生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6.消毒方法  包括消毒设施、消毒剂的选择、圈舍消毒、带畜消毒、用具消毒、环境卫生、运载工具、粪便无害化处理、手卫生以及以及布病疫情时的消毒要求.
7.人员防护  对人员进入养殖区开展饲喂、接生、配种、剪毛、挤奶、消毒等日常工作时以及动物疫病防治人员在开展免疫、采样以及养殖场发生布病疫情进行日常工作、扑杀、无害化处理时的个人防护进行了规定。
8.常用消毒剂及消毒方法  以附录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家畜养殖场常用消毒剂及使用方法。
三、试验验证
本标准所提出的规范性要求主要以《消毒技术规范》、《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要点(第一版)》等规范性文件为基础，结合我省行业现状和经验，参照相关上级的标准规范编制形成。消毒剂的选择以实验室检测与现场实际调研相结合，经过进一步分析研究，总结提炼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先进性的做法，而固化于本标准中。
四、知识产权说明
无。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尚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